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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阿凤
通讯员 董娟 朱贺

多年没有正式法规
行业管理乱象频生

随着济南城镇化进程加
快，建筑垃圾的产生呈现明显
增长趋势。据了解，2016年仅市
区因工程建设、拆迁、装饰装修
产生的建筑垃圾就多达3000万
吨，对济南市容环境卫生和生
态资源保护带来巨大压力。同
时，由于多年来没有正式法律
法规，济南城市建筑垃圾的管
理也出现一系列问题。

“如建筑垃圾排放不规范，
随意处置垃圾等现象比较突
出；运输过程中存在超载超速、
沿途抛撒、偷倒乱倒等违法行
为，甚至发生恶性交通事故；消
纳处置环节薄弱，资源化利用
率不高等问题亟待解决。”济南
市渣土管理处副处长张建华介
绍。

济南市城管局政策法规处
处长陈振成介绍，2018年以前，
济南市政府制定并出台了20余
部规范性文件，但一直没有一
部专门的法律法规。“相比之前
的文件，《条例》重点在明确建
筑垃圾监管及责任主体、严格
建筑垃圾运输管理、消纳场建
设和建筑垃圾综合利用方面进
行了突破。”

如多头管理、部门扯皮等
现象一直存在于建筑垃圾治理
乱象中，《条例》按照“谁产生、
谁承担处置责任”的原则，明确
了工程建设单位和拆除工程组
织实施单位的建筑垃圾排放主
体责任。

堪称“史上最严”
最高罚款达10万

张建华介绍，相比过去的
法律法规，此次《条例》不仅仅
是首次确立了专门的地方性法
规来管理建筑垃圾，同时，其监
管的严格程度也堪称“史上最

严”，将对建设单位、施工单位、
运输企业等起到极大的震慑作
用。

其中，最为严格的莫过于
《条例》第四十三条。这条明确

指出，建筑垃圾运输企业有下
列4种违法行为，并在一年之内
被处罚三次以上的，由市城市
管理局决定其退出建筑垃圾运
输企业名录，三年内不得从事

建筑垃圾运输。这4种行为包
括：车辆未实行密闭或者覆盖
运输的；使用未纳入名录中的
车辆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的；未
按照核准确定的地点倾倒建筑
垃圾的；承运未经核准的建筑
垃圾的。

“需要明确的是，《条例》中
提到的三次以上，也包括三次。
即一年违反三次，就要退出企
业名录，三年内不得从事建筑
垃圾运输。”陈振成表示。此外，
罚款额度也进一步提高，对危
害程度大、未办理核准手续、不
落实防尘措施、擅自经营综合
利用项目等违法行为，最高罚
款10万元，增加了违法成本。

将建筑垃圾填埋场
作为城市基础设施

《条例》的立法过程并不容
易。济南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室副主任张瑞介绍，此次立
法难度较大。“因问题复杂需深
入调查论证，此次立法采用隔
次审议，经过4个月的调研，形
成10万字研究资料和调研报
告，11个方面的200个子问题，
才取得了比较理想的解答。”

他介绍，立法过程中，市人
大常委会主要把握了三个大的
方向：一是没有就建筑垃圾谈
建筑垃圾，而是在环境保护与
生态建设的角度进行通盘考
虑；二是将建筑垃圾填埋场作
为一项城市基础设施，弥补基
础设施缺失造成建筑垃圾无法
规范排放的不足；三是将建筑
垃圾看成一种资源，进行资源
综合化利用。“《条例》对建筑垃
圾产生的源头、运输、消纳环节
及资源化利用，进行最为系统、
全面、彻底的制度安排和管理
程序的设计，为济南市未来的
绿水青山的保护提供了有力的
法制保障。”张瑞说。

乱乱倒倒建建筑筑垃垃圾圾
甭甭在在济济南南干干了了
济南推专门法规严管不守规矩企业

今年5月1日起，备受关注的《济南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作为济
南首部专门规范城市建筑垃圾管理的地方性法规，《条例》有着严格的管理措施、明确的分工体系以及
科学的再利用制度，对规范建筑垃圾的排放运输消纳、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在天桥区宝华中学工地，渣土车出门前要经过“三步冲洗”。 本报记者 张阿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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